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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喀什条约》对公共图书馆服务视力障碍者的
影响

曹　 阳

摘　 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通过的《马拉喀什条约》为方便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被授权实体是该条约的核

心概念，本文将其界定为解决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匮乏与传播问题而被赋予一系列针对著作权的例外与限制的非营利

性组织。 公共图书馆具有较为丰富的服务视力障碍者的经验，具备传播无障碍格式作品所需的资源和能力，是合适的被

授权实体。 为了推进该条约在我国的实施，建议我国著作权法明确图书馆的被授权实体地位及其可以享有的例外与限

制、所提供服务的受益人范围等。 参考文献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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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大约有 ３ １４ 亿

人为盲人与视力障碍者，其中 ９０％ 居住在发展中

国家［１］ 。 我国盲人及视力障碍者数量庞大，约占全

世界盲人总数的 １ ／ ５。 东亚与南亚国家约占全球

盲人的 １ ／ ３，仅印度就有 ２，０００ 万盲人。 如此庞大

的视力障碍者群体，他们获取知识的权利却没有受

到应有重视。 视力障碍者群体要阅读正常人所接

触的作品，必须对这些作品进行格式转换，将正常

出版的作品转换成盲文、大字本和有声读物等格

式。 然而，现今适合视力障碍者阅读的作品非常有

限。 根据世界盲人协会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一

百万左右的书籍出版，其中只有不到 ５％的书籍被

转换成无障碍格式版本。 这严重限制了视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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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其他人平等地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

想的自由，限制了他们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和从事研

究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们参加社会文化生活、享受

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方面的

能力①。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通过的

《马拉喀什便利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

读障碍者获取出版作品条约》（以下简称为《马拉

喀什条约》）为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提供了国

际法依据。 该条约对于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

刷品阅读障碍者（以下统称为视力障碍者）以及多

边体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２］ 。 包括中国、巴
西、英国等在内的 ５１ 个国家现已签署了该条约。

《马拉喀什条约》通过规定一系列针对著作权

的例外与限制措施便利了无障碍格式作品的制作、
发行、进出口等，为解决视力障碍者“书籍贫乏”问
题提供了制度支持。 对作品著作权的例外与限制

（这意味着作品的使用者不必向权利人支付许可

费，即使是很少的许可费）可以大大降低无障碍格

式作品的复制、制作、发行、利用的成本。 然而，仅
仅通过对著作权的限制并不足以使视力障碍者便

利地获取无障碍格式版作品，还必须有非营利性中

介机构的积极介入，以便让视力障碍者能方便地接

触这些作品。 《马拉喀什条约》在国际著作权体系

中第一次规定了“被授权实体”概念，为中介机构

参与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本文通过对被授权实体的界定，分析公共图书馆作

为被授权实体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２　 被授权实体的界定

２ １　 被授权实体的性质

被授权实体是非营利性组织，是《马拉喀什条

约》的核心概念。 《马拉喀什条约》关于无障碍格

式作品的国内法例外与限制以及跨境交换的执行

等都是以被授权实体为主要参与者进行设计的。
被授权实体是指得到政府授权或承认，以非营利方

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

息渠道的实体，也包括其主要活动或机构的义务之

一是向受益人提供相同服务的政府机构或非营利

组织。 而得到政府承认的实体可以包括接受政府

财政支持，以非营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

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实体②。 从上述规

定来看，被授权实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承

认或授权的实体，另一类是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

织。 当然，不管是哪类主体，都必须是非营利性的。
另外，获得财政支持的机构，如图书馆是否可以被

认可为被授权实体呢？ 条约明确指出，财政支持不

是判断是否可以作为被授权实体的依据。 因而，
《马拉喀什条约》中的被授权实体概念是以非营利

性作为核心的判定标准，该实体是否获取政府支持

并不是判断的标准。

２ ２　 被授权实体所享有的例外与限制

《马拉喀什条约》通过赋予被授权实体享有一

系列针对著作权的例外与限制，为解决作品无障碍

格式版的匮乏与传播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马拉喀

什条约》第四、十一与十二条规定了著作权例外与

限制。 第四条是关于作品无障碍格式版的国内法

例外与限制。 该条明确了权利限制的种类，要求各

签约国必须对复制、发行以及向公众提供权进行限

制。 对于表演权，条约做出了任意性规定，由各签

约方自由选择。 对于如何执行条约规定的例外与

限制义务，条约做出了非常灵活性的规定，可由签

约方选择适宜方式执行。 条约也明确指出缔约方

可规定其他的例外与限制来执行第四条第一款的

规定，但这些例外与限制必须满足第十条和第十一

条的规定③。 这意味着选择其他例外与限制来实

施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时，缔约方需要遵守在其他

国际著作权条约下应承担的三步测试法（所谓“三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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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马拉喀什条约》序言

《马拉喀什条约》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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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测试法”是指对著作权的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不

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至不合理地损害权

利人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义务。 另外，第十二条

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例外与限

制提供了特殊的灵活性。 同时条约明确限制或例

外是否需要支付报酬，由国内法自行决定。 对于例

外与限制与商业渠道获得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条约

规定缔约方可以选择将限制或例外限于无法从商

业渠道以合理条件为受益人获得特定无障碍格式

作品的情形。
被授权实体可以进行无障碍格式作品跨境分

享是条约最具突破性的措施之一。 无障碍格式作

品跨境分享增加了可获作品数量，各国可以制作并

分享不同作品的无障碍版，不再需要多个国家制作

同一作品的相同无障碍格式版，从而避免了重复劳

动，增加了效率。 条约鼓励各方合作以促进跨境交

换，增加进口无障碍格式作品。 对于如何执行无障

碍格式作品的跨境交换，条约规定了相当程度的灵

活性。 缔约方可以通过例外与限制的方式许可被

授权实体向另一缔约方的被授权实体或按照要求

直接向另一缔约方的受益人发行或提供受益人专

用的无障碍格式版①。 同时，条约也明确缔约方可

以根据第五条第四款、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在其国内

版权法中规定其他限制或例外来执行跨境作品分

享。 另外，条约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灵活性同样适用

于无障碍作品的跨境分享。
条约也对权利人采取的技术措施进行了限

制。 条约要求各方应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

制止规避技术措施的做法不妨碍受益人享受本条

约规定的例外与限制。 技术措施保护很可能损害

公众合理使用作品的自由和权利。 在模拟环境下

著作权法中的利益分配和权利安排被著作权人的

技术措施所取代，权利人的专有权借助于技术措施

得到了很大的扩张，而使用者的权利被缩小，模拟

环境下平衡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著作权限

制制度面临新的挑战［３］ 。 《马拉喀什条约》关于技

术措施例外规定使得无障碍格式版作品更少受到

技术措施的限制，从而便利了视力障碍者接触作

品。 另外，条约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公开表演权

的例外有助于无障碍格式版的传播。

２ ３　 被授权实体的职责

从被授权实体可以享有的例外与限制可以看

出，被授权实体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无障碍格式版作

品的匮乏与传播问题。 为解决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的匮乏，条约赋予了被授权实体制作、交换、进口无

障碍格式作品的权利与责任。 也就是说，在符合一

定条件情况下，被授权实体可以在未经版权权利人

授权的情况下制作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从另一被

授权实体直接获得无障碍格式版，以及为实现这些

目的采取任何中间步骤。 如果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系根据限制或例外或者依法制作的，被授权实体在

未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可以向另一缔约方的被

授权实体发行或提供受益人专用的无障碍格式版

作品。 同时，只要缔约方的国内法允许被授权实体

制作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该缔约方的国内法也应

同样允许它在未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为受益人

的利益进口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除了在制作、复制、进口以及交换无障碍格式

版作品方面的权利与责任，条约也鼓励被授权实体

对无障碍格式作品的传播，被授权实体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以任何方式将无障碍格式版作品提供给受

益人，以及为实现这些目的采取任何中间步骤。 被

授权实体还可在未经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向另一

缔约方的受益人发行或提供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３　 公共图书馆与被授权实体

３ １　 公共图书馆与视力障碍者服务

各国公共图书馆在便利视力障碍者接触作品

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 在美国，服务视力障碍

者的机构主要由国会图书馆下属的全国盲人以及

行动障碍者图书馆服务机构（ＮＬＳ）主导，１６０ 个地

区以及地区以下的图书馆组成的网络提供协同服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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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这些地区图书馆大多由政府支持，以当地公共

图书馆为依托。 ＮＬＳ 每年会根据一定标准精选出

上千种不同书籍供视力障碍者使用，这些书籍由签

约的生产商直接向地区图书馆提供。 另外，ＮＬＳ 负

责国家层面的涉及视力障碍者图书馆服务的政策

制定与传达，以便图书馆系统能向视力障碍者提供

统一的高质量服务。 与美国做法类似，绝大多数北

欧国家也向视力障碍者提供政府支持的图书馆服

务，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一般为专门图书馆，这些图

书馆既负责制作也负责发行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与美国做法不一致的是，这些国家逐渐采取非集中

服务模式。 非集中模式关注为视力障碍者提供服

务机构的多元化，在注重专门图书馆作用的同时，
更关注以传统公共图书馆为依托向视力障碍者提

供服务［４］ 。 中国公共图书馆在服务视力障碍者方

面也是采取非集中模式，并不存在一体化集中为视

力障碍者提供服务的机构，各地是否建立以及如何

建立服务视力障碍者的机构完全由各地自主决定。
近年来，各地相继在公共图书馆成立了盲人有声读

物阅览室。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全国 ２，９５２ 家

公共图书馆共计拥有盲文图书 ６５ １６ 万册，盲人阅

览室座席数达到 １０，３００ 个［５］ 。 这些建有盲人或视

障阅览室的公共图书馆在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作

品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６］ 。
现今各国除公共图书馆向视力障碍者提供服

务外，一些志愿者组织、商业公司、自助团体以及一

些公共服务部门等也向视力障碍者提供服务。 在

英国，向视力障碍者提供服务主要依靠志愿者组

织。 然而，由志愿者、商业公司以及其他公共服务

部门向视力障碍者提供服务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

资源的分散化。 对于视力障碍者而言，为了获取需

要的资源，可能需要与不同的机构取得联系，这无

疑会增加原本就行动不便的视力障碍者的负担。
二是可能将很大一部分视力障碍者排除在服务范

围之外。 一些慈善与民间团体都有自己的专门服

务对象，这使得一部分视力障碍者不能获取相应服

务。 三是让视力障碍者服务隔离于一般主流服务。
如果视力障碍者由特殊机构提供服务，而正常人由

公共与学术图书馆提供服务，这将导致视力障碍者

的阅读愿望不能获得满足，不能接触到新技术带来

的新服务，不能获取图书馆人员的专业服务等。 公

共图书馆无疑具有向视力障碍者提供全面服务的

巨大潜力与可能。 事实上，近年来，公共图书馆已

经成为服务视力障碍者的重要机构。 过去几十年，
公共图书馆已经收藏了大量的有声材料，这些可以

为视力障碍者利用。 另外，新技术的出现，使得视

力障碍者迅速接触出版作品成为可能。 公共图书

馆不仅能提供获取这些新技术的场所，也能提供专

家支持以及培训等。 从这些方面看，没有其他机构

能与公共图书馆相比。

３ ２　 作为被授权实体的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无疑是服务视力障碍者的适宜机

构。 但公共图书馆要成为《马拉喀什条约》下的被

授权实体，必须满足性质上的非盈利性要求，功能

上具有制作、复制、发行、跨境交换无障碍格式版作

品的能力。 公共图书馆在性质上满足了非盈利性

要求，但其是否具有解决无障碍格式版作品匮乏与

传播无障碍格式作品的能力呢？
《马拉喀什条约》规定被授权实体在未经著作

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制作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从另

一被授权实体获得无障碍格式版，以任何方式将这

些无障碍格式版提供给受益人时，必须依法有权使

用作品或该作品的复制件。 这意味着被授权实体

要制作、获取或传播无障碍格式版作品必须首先对

该作品享有使用权。 公共图书馆对其丰富的馆藏

资源具有合法使用权，这确保其具有制作、获取与

传播大量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能力，而其他机构很

少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与资源。 进口与跨境交换无

障碍格式版作品是《马拉喀什条约》最具突破性的

规定之一。 《马拉喀什条约》规定，如果国内法允

许被授权实体制作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同样也应

允许其在未经权利人授权情况下，为受益人利益进

口无障碍格式版。 这意味如果图书馆享有制作权，
也理应享有进口权。 与其他机构相比，公共图书馆

拥有较多的无障碍格式版作品，可以与对应的外国

被授权实体进行交换，便利其从事进口与跨境交换

无障碍格式版资源。 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传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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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传播场所与专业人员。 公共图书馆具有较为广

泛的分布网络与专业的服务人员，为向广泛分布的

视力障碍者传播作品提供了基本场所。 有些无障

碍格式版作品的阅读与欣赏需要专门场所，而图书

馆提供的相关场所与设备可以满足视力障碍者的

需求。 另外，图书馆的专业人员也为向视力障碍者

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提供了可能。 因而，公共图书馆

无疑具有制作与传播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能力，是
合适的被授权实体。

４　 公共图书馆与著作权法修订

《马拉喀什条约》为中国广大视力障碍人群提

供了便利接触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契机，中国理应

积极推进该条约在国内的实施。 中国正在进行第

三次著作权法修订，借此机会可将《马拉喀什条

约》的内容纳入文本。 为此，本文结合国家版权局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

稿）》（以下简称《草案》）探讨如何修订著作权法以

满足《马拉喀什条约》的要求。

４ １　 《草案》涉及视力障碍者的相关文本与不足

《草案》第四章涉及权利的限制，规定了对著

作权的一般例外与限制，采取了列举具体例外与限

制与三步测试法相结合的方式规定对著作权的例

外与限制①。 在列举的例外与限制中，专门就盲文

出版做了规定。 《草案》指出，将已经发表的作品

改成盲文出版为合理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草
案》列举的合理使用方式需要受到三步测试法的进

一步检验。 这样的立法模式与《马拉喀什条约》的
规定基本一致。 另外，《草案》规定下列情形可以

避开技术保护措施：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

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而该

作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②。 此处关于技术措

施的规定并没有涉及对技术措施的反限制问题。
与《马拉喀什条约》相比，《草案》对便利视力

障碍者获取无障碍格式作品的规定非常零碎、不成

系统。 《草案》对著作权人的例外与限制并不能有

效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 《草案》没有考虑到

视力障碍者的独特需求以及无障碍格式作品的出

版与传播现状，权利限制的深度与广度明显不足。
另外，《草案》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并没有将视力障碍者利益的保护放在主要地位，因
而，没有专门针对视力障碍者设计相关制度，如《马
拉喀什条约》中的受益人、被授权实体概念等在

《草案》中就没有规定。 另外，该《草案》也没有对

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跨境分享与合作等问题做出

规定。

４ ２　 《草案》不利于公共图书馆促进无障碍格式版

作品的获取与分享

《草案》对著作权限制的广度与深度不足以让

视力障碍者方便地获取相关作品。 另外，《草案》
没有明确规定被授权实体的概念，会对未来公共图

书馆履行相关职责带来阻碍。 如果没有明确公共

图书馆的被授权实体地位，公共图书馆就不能方便

地制作、复制、进口与分享相关作品。 在解决无障

碍格式作品匮乏与传播方面，公共图书馆具有天然

的优势。 如果在这些方面面临不确定的法律风险，
势必损害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的可及性。 因而，从
公共图书馆的角度看，著作权法必须明确其法律地

位、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以及相关的法律

责任。

４ ３　 著作权法修订的具体建议

第一，明确公共图书馆为被授权实体。 正确界

定与规范被授权实体是保证《马拉喀什条约》获得

良好实施的关键因素之一。 被授权实体被赋予处

理无障碍格式版作品制作、发行、进口、跨境交换、
传播等众多权利与义务。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

些被授权实体是否有能力与资源来承担这些职责。
在条约谈判中，一些国家就担心一些被授权实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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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三稿）》第六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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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缺乏相关能力来实施条约所赋予的权利。 从上

面的分析来看，公共图书馆具有履行《马拉喀什条

约》所规定的职责的能力。 因而，为保障视力障碍

者便利地获取无障碍格式版作品，著作权法应明确

公共图书馆为政府承认的被授权实体，从而在法律

层面确认图书馆的地位，为公共图书馆制作、发行、
进口、跨境交换、传播无障碍格式版作品提供法律

保障。
第二，明确被授权实体可以服务的受益人范

围。 著作权法相关条文应明确被授权实体可以服

务的受益人范围。 包括盲人、有视觉缺陷、知觉障

碍或阅读障碍的人；无法改善到基本达到无此类缺

陷或障碍者的视觉功能，因而无法像无缺陷或无障

碍者一样以基本相同的程度阅读印刷作品的人；或
者在其他方面因身体残疾而不能持书或翻书，或者

不能集中目光或移动目光进行正常阅读的人。 被

授权实体应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其可以提供服务的

受益人范围。
第三，明确被授权实体可以享有的例外与限

制。 《马拉喀什条约》明确规定了被授权实体可以

享有的例外与限制的权利范围、具体类型等，这是

《马拉喀什条约》的核心内容，著作权法理应纳入

相关的规定。 中国著作权法应明确规定被授权实

体可以享有的例外与限制的权利范围，对复制权、
发行权和向公众提供权进行限制。 虽然《马拉喀什

条约》未强制要求对公开表演权提供限制，但中国

有数量众多的视力障碍者，对已出版作品的公开表

演已成为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的主要方式之一，因
此我国著作权法应明确规定针对表演权的例外与

限制。 另外，《马拉喀什条约》规定各国可以根据

自己的国情，规定灵活措施便利无障碍格式版作品

的传播。 鉴于中国目前的现状，著作权法也可以针

对广播权设置例外，从而促进无障碍格式版作品更

广泛的传播。

在例外与限制的具体类型上，著作权法应遵从

《马拉喀什条约》的立法模式，规定两种例外与限制：
一是国内法的例外与限制，二是针对作品跨境交换

的例外与限制。 在国内法的例外与限制方面，保留

《草案》第四十二条的立法模式，在例外与限制的列

举部分增加对视力障碍者的特殊规定，将《马拉喀什

条约》第四条的具体内容纳入。 在针对作品跨境交

换的例外与限制方面，著作权法应明确规定被授权

实体可以向另一缔约方的被授权实体或受益人提供

或发行无障碍格式版作品，鼓励图书馆进口无障碍

格式版作品，积极促进开展跨境交换合作。

５　 结语

《马拉喀什条约》是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中的一

个里程碑，它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知识产权的

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马拉喀什条约》通过设置

一系列的例外与限制便利视力障碍者获取无障碍

格式版作品。 视力障碍者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要顺

利获取无障碍格式版作品需要中介机构的积极参

与，这个中介机构在《马拉喀什条约》中被定义为

被授权实体。 鉴于中国目前的现状，公共图书馆是

合适的被授权实体。 与其他机构相比，公共图书馆

具有较为丰富的服务视力障碍者的经验，拥有制

作、发行与跨境交换无障碍格式作品所需的资源与

场所，具备传播无障碍格式作品所需的人力、财力

与物力等。 公共图书馆要承担便利无障碍格式作

品获取的职责，就必须从法律层面确认其法律地位

以及权利、责任与义务。 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为此

提供了较好的契机。 著作权法应明确图书馆的被

授权实体地位，明确国家有义务从人力、财力、物力

上保障其履行便利视力障碍者的职责，明确图书馆

作为被授权实体所享有的例外与限制的范围、类
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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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

ＲＤＡ中文版即将出版

《资源描述与检索》（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ＲＤＡ）是应数字环境的发展而制定的最新

国际编目规则，是《英美编目条例（第２版）》（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简称 ＡＡＣＲ２）
的升级产品，其目标在于满足数字环境下资源著录与检索的新要求，成为数字世界的通行标准。ＲＤＡ 以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简称 ＩＣＰ）为纲领，以 ＡＡＣＲ２为基础，
以ＦＲＢＲ 和ＦＲＡＤ 概念模型为框架，创造性地提供了一套更为综合、能覆盖所有内容和媒介类型资源的描

述与检索的原则和说明，其包容性与可扩展性、一致性与连贯性、灵活性与便利性、继承性与协调性以及

经济性与高效性等诸多特点为国际编目界所瞩目。
２０１２年７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社（ＡＬ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签署了中文译本的翻译协

议，标志着 ＲＤＡ 中文译本翻译工作的正式启动。随后，由国家图书馆牵头成立了“ＲＤＡ 中文译本翻译组”，
由国家图书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ＣＡＬＩＳ）、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的编目专家共

同承担此项工作。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ＲＤＡ 中文翻译稿全部完成，进入出版环节，即将于２０１４年春由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
（三牛）

ａｌ⁃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ｕｒｒｙ⁃ｏｎ⁃ｎｅｗ⁃ｗｉｐｏ⁃ｔｒｅａｔｙ

［ ３ ］　 冯晓青 技术措施与著作权保护探讨［Ｊ］ 法学杂志， ２００７（４）： ２０ － ２３， ３７ （Ｆｅ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Ｊ］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０７（４）： ２０ －２３， ３７ ）

［ ４ ］　 Ｋｉｎｎｅｌｌ Ｍ， Ｙｕ Ｌ， Ｃｒｅａｓｅｒ 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Ｍ］ 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ｓｈｉｒ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Ｌｉ⁃

ｂｒａｒｙ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ｎｉｔ （ＬＩＳ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ｏｕｇｈｂｏｒｏｕ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ｉｓｔｙ， ２０００： １７

－１９

［ ５ ］　 中国图书馆学会，国家图书馆编 中国图书馆年鉴 ［Ｍ］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５６６ －５７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３： ５６６ －５７３ ）

［ ６ ］　 蔡灵凤 公共图书馆视障信息无障碍服务———以浙江图书馆为例［Ｊ］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１２（３）： ５６ － ５９ （Ｃａｉ

Ｌｉｎｇｆｅｎｇ Ｐｕｂｉｌ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ａｋ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３）： ５６ －５９ ）

曹　 阳　 上海政法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博士后。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锦和路 ２８９ 弄。 邮编：２００１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 －０７ －０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３ －０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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